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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臨時菸害防制工作會議紀錄 

                                                                     紀錄：邱名甄 

開會事由：召開本校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菸害防制工作會議 

開會時間：112 年 04 月 21 日(星期五)09：00 

開會地點：行政中心三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段副校長兆麟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各位主管及同仁大家早安，今日討論本校校園菸害防制管理工作要點，菸害防制新法 112 年 2

月 15 日立法院通過經總統公布行政院訂 112 年 3 月 22 日開始實施，相對應擬定本校校園菸害防

制管理工作要點，今天任務與相關單位進行討論作業要點及配合措施，共同擬定本校校園菸害防制

管理工作要點，共同維護無菸校園，謝謝大家參加。 

貮、報告事項 

王主任祥宇：菸害防制新法通過及討論內容，報告事項詳如會議資料。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健康促進諮商中心 

案由：有關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正條文之規定，擬本校無菸校園政策之相關作為，提起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2 年 2 月 21 日臺教綜(五)字第 1122100159 號函及 3 月 7 日臺教綜(五)字第

1122100205 號函辦理。 

    二、本次會議討論本校校園菸害防制管理作業要點各處室之權責與分工(如附件)。 

王主任祥宇：本校第一次訂定校園菸害防制管理作業要點及各處室之權責與分工詳如附件，共同

討論本要點內容。 

段副校長兆麟:  

     1.菸害防制工作小組成員相關執行單位學生會及學生議會代表，共同協助推動菸害 防制工 

      作。                                                                                        

2.修正執行單位為 1 級單位 2 級單位排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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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謝會長惠婷(代理人):無意見。 

學生議會張議長振謙:教育部 2 月 22 日發給媒體新聞稿，菸害防制法修訂大學是以教育及輔導為

主，以戒菸教育 2 小時而不是以先依獎懲處理，透過愛校服務方式並維持校園環境清潔。 

王主任祥宇：未滿 20 歲學生之戒菸教育與學生吸菸行為皆以勸導為主，學校不期望第一時間處罰

學生。但我們仍將訂立合適的菸害防治管理作業要點，讓大家有遵循的依據。2 小時戒菸教

育在健康中心將以觀看教育部提供菸害防制相關教育影片與菸害防制相關的愛校服務為主，

例如協助清掃菸蒂或為校宣導菸害防制措施。 

人事室張組長雯雅: 

1.本要點草案第五點，建議依照菸害防制法規定，將“任何人”修正為“全體教職員工”。 

2.人事室權責第 1 點建議修正為：協助教職員工之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作業。 

3.人事室權責第 2 點建議修正為：教職員工被舉發時，人事室協助通報各單位主管規勸及協助輔

導轉介戒菸措施，若經主管屢勸不聽無效或情節重大，由學校通報窗口通報衛生單位處罰個人

吸菸行為。 

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菸害防制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表，建議增加人事室協助通報單位

主管予以規勸及輔導。 

5.總務處權責第 5 點，建議修改文字為“校園建築物及公共設施”禁菸之設置。 

6.本要點第六點，建議修正文字“為落實本校菸害防制工作之推動及執行”。 

7.各行政、教學單位: 第 2 點需精簡修正內容。第 6 點“中國大陸研修生”修正為“大陸地區研

修生”。 

8.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勸導/檢舉單學生對學生檢舉比較困難。 

體育室林主任秀卿(代理人): 關於體育室權責內容無修正建議，配合協助辦理相關事項。 

總務處羅秘書憲哲:                                                                            

1.總務處第三點第 1 至 4 點內容無須修正。                                                        

2.總務處第三點第 5 點校園吸菸熱點禁菸標語之明確設置位置，後續執行時將需要學務處提供

位置相關資訊，文字“總務處駐警隊”增加修正為“總務處駐警隊與保全”。                                                   

王主任祥宇： 

     1.依照人事室組長建議，對要點第五點及第六點內容進行文字修正。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菸害防制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表增加人事室協助通報單位主管

予以規勸及輔導。 

     3.健康中心提供校園吸菸熱點名單予總務處駐警隊協助巡查。 

     4.總務處權責第 5 點修正文字為“校園建築物及公共設施禁菸標語之設置”。 

     5.總務處權責第 6 點修正文字為“總務處駐警隊及保全協助並加強夜間吸菸熱點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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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副校長兆麟: 

     1.本要點第五點第 3 點及第 4 點校外人士與外包廠商內容雷同，建議修正文字為第 3 點“校外

人士(含外包廠商)“。 

      2.依人事室建議第 6 點文字為“為落實本校菸害防制工作之推動及執行”。 

      3.另提問，假日訪客進入校園，無人情形下吸菸，總務處駐衛警是否可管理？ 

總務處駐警隊鍾隊長璧裕:關於假日訪客進入校園有吸菸情形，駐警隊將協助規勸。 

教務處王秘書甫郎:教務處權責第 1 點內容建議修正為“協助開設課程”。 

國際事務處黃進德行政助理:國際事務處權責內容無須修正。 

段副校長兆麟: 

     1.各權責單位描述順序依學校層級排序，並將“各行政、教學單位權責”的項目調整為最後一

點。 

      2.將原來放置於“各行政、教學單位”中第 6 點“協助來臺之境外「非學位生及學位生」包括

華語生、交換生、短期研習生、蹲點計畫實習生、個人選讀生、大陸地區研修生等菸害防制

宣導等相關事宜”調整至國際事務處權責項下較合適。 

      3.本要點第十二點內容“本校教職員工生均有勸阻校內違規吸菸者之責任”文字與第五點內容

相同，應予以刪除。 

      4.配合政府菸害防制法政策，請電子計算中心協助菸害防制宣導學校網頁建置與連結。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郭科辰行政助理:建議權責內容文字修正為“配合各實驗室場所人員

於健康檢查時，協助加強菸害防制宣導”。 

王主任祥宇： 

      1.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權責內容配合修正為“配合各實驗室場所人員於健康檢查時協助

加強菸害防制宣導”。 

       2.軍訓室生活輔導組、學生諮商中心、課外活動指導組、健康促進諮商中心，依組織層級調整

至學務處單位首點項次下。 

       3.健康中心提供戒菸衛教服務及戒菸管道，轉介相關醫療院所網站連結。 

       4.本校無實際開單處罰權力，只有衛生主管單位可執行開單工作。因此要點中的“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勸導/檢舉單”期望是備而不用，而以積極勸導為主。依與會者建議，欄

位增加身份別，並將區分為勸導單及檢舉單二種。 

       5.校門口電子看板菸害防制宣導標語我們也將持續撥放。 

軍訓室 生活輔導組郭主任紋菁: 

      1.協助及加強住宿生菸害防制及張貼禁菸標示。 

       2.修正受理學生違反校園吸菸規定經規勸無效之罰則(本校學生行為規範及獎懲辦法第八條第

一 款得予記申誡之處罰)。 

       3.校園 APP 到今年底約到期，同時也不適合發生時效極短的抽菸檢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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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學校網頁-菸害防制宣導跑馬燈持續宣導。 

王學務長仕圖:依軍訓室 生活輔導組第 2 條主要作用是衛生局稽核學生吸菸行為人衛生單位經勸導

後開單，學校仍是以宣導為主。有 2 種以下情形學生可能遭遇開單:第 1 種為學生吸菸時被

衛生單位直接開單；第 2 種為衛生單位受理檢舉後，寄送吸菸行為人名單至學校後予以處

罰。我們的菸害防制宣導，在校門口電子看板於 2 月份至今持續刊登，同時校園搶先報也

以每星期 1~2 則持續提醒公告宣導。 

總務處駐警隊鍾隊長璧裕: 駐警隊可於校門口，對校外人士發放“菸害防制宣導單”。 

段副校長兆麟: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勸導/檢舉單”修正為校園菸害防制“勸導單”及“檢舉單”

二種。 

       2. 校園菸害防制勸導單及檢舉單中備註欄位，依據菸害防制新法第 18 條大專校院依照新法 

修正為“各級學校全面禁止吸菸”。 

健康中心邱護理師:依上述提到意見，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菸害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

“修正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菸害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在這次會議提出這麼多的意見，謝謝大家。 

 

柒、散會 

10:30 結束 

 


